南 京 大 学 教 职 工 办 理 离 校 手 续 表        工资号：           
	单 位
	
	姓 名
	
	职 务
	

	本人工作单位

签字盖章：
	财   务   处

签字盖章：
	科   技   处

签字盖章：
	保   卫   处

签字盖章：
	医     院


签字盖章：

	  图   书   馆

签字盖章：
	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签字盖章：
	社会科学处

签字盖章：
	资产管理处

签字盖章：
	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


签字盖章：


说明：（1）凡本校教职工离校时需持此表至以上有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。
     （2）各单位对该同志应即办理上述有关手续。手续完备以后，请在空格内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     （3）此表各单位签章后由离校人交人力资源处。

该同志因       离校，请予以办理离校手续。














